
2019 年 4 月， 王女士的丈夫因为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羁押， 王女士

虽然焦急却对如何帮丈夫毫无头绪。

一个月后的某天， 突然有一名杨姓

男子致电王女士， 称他曾和王女士的丈

夫在同一个看守所， 现在他已经取保候

审了， 而且有“门路” 帮王女士的丈夫

也办理取保候审。

“当时丈夫被羁押， 我比较急， 没

有深思他是不是骗子。” 王女士后来回

忆， “杨某说他女朋友的舅舅在公安部

当大领导， 他就是被‘特殊照顾’ 得以

取保候审。”

对杨某宣称的“关系”， 王女士开始

有些怀疑， 后来在杨某的热情邀请下， 王

女士去参观了杨某开设的保健品公司。

“他的公司规模确实挺大，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有点社会地位的。” 参观公司后，

王女士又去看守所探望了丈夫， 向他提及

杨某。 丈夫回忆起确有杨某其人， 于是夫

妻俩一拍即合， 决定请杨某帮忙“办事”。

随后， 杨某开始以“连夜见领导”

“请领导吃饭， 唱 KTV” 等理由要求王女

士支付“公关费” “好处费” 等， 陆陆续

续从王女士处要走 100 余万元。

“我没有见过杨某那个所谓的亲戚，

杨某不让见， 说是不方便， 还说我丈夫取

保候审的事情已经在办理了。” 王女士告

诉检察官。

“打点费” 付出去了， 事情却迟迟毫

无进展。 当王女士催促时， 杨某总会称正

在“走关系”， 又用“全国扫黑除恶检查”

“大清查” 等各种理由拖延。 直到 2020 年

年底， 王女士丈夫的案子已开庭审理并作

出判决， 杨某所谓的“取保候审” 手续仍

未有动静。

“当我发现杨某对我丈夫的案件信

息一无所知， 甚至案件就要开庭了他还

不知情， 还在向我要钱， 我就知道他是

一个骗子了……” 王女士表示。

2020 年初， 眼看丈夫取保候审无

望， 王女士便要求杨某归还钱款。 然而

“给钱容易要回难”， 杨某在归还 40 余

万元后彻底消失。

潜逃 2 年后， 杨某终于被抓获归

案。 但到案后， 杨某对王女士所称的骗

钱一事拒不承认。 杨某一方面坦白他并

不认识任何领导， 存在虚构人脉关系的

事实， 可另一方面他坚称王女士打给他

的钱是借款。

原来， 当时王女士请杨某帮忙， 给他

汇款时， 杨某都要求王女士以“借款” 的

名义打钱， “为了给走关系办理取保候审

做掩护”。 而当时的“掩护” 恰恰也成了

杨某自我辩解的“掩护”。

不过， 检察官还是通过分析杨某与王

女士的银行账户往来及聊天记录抽丝剥

茧， 击破了杨某的谎言， 印证了杨某已将

王女士打给他的 100 余万元据为己有， 供

其归还个人债务和吃喝玩乐的事实。

检察官认为， 杨某以“借款” 为幌

子， 实则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

的。 由于杨某已归还 40 余万元， 经审查

认定， 杨某诈骗王女士的金额为 55 万元。

检察官审查该案后认为， 杨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

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前， 杨某

已被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 像王女士丈夫的情况，

办理取保候审需要依法退赔违法所得， 而

不是所谓 “关系打点”， 王女士正确的做

法是将 “打点关系” 的钱用来赔偿被害人

的损失。 只想着走 “关系”， 往往会被骗

子抓住可乘之机。 切莫轻信任何 “走关

系” 的说辞。

到案后谎称“借款”，拒不认罪

自称“公安部有人”，索要百万“打点费”

检察官析案 >>>

  生活中， 万一遇到亲人因涉嫌违法

犯罪被刑事拘留， 家属定是心急如焚。

这时候如果有人说可以 “花点钱托关

系” 帮助取保候审， 亲属很容易轻信。

上述两起案件中， 两位妻子正是因

为心急而 “病急乱投医”， 才轻信了骗

子。 尤其第二起案例中， 匡女士甚至是

在找了律师的情况下还要 “找律师” 通

关系， 最终被骗 “律师费” 70 万元。

要注意 ， 有时自称有关系的 “律

师”， 并不一定是真律师。 遇事需要找

委托代理人， 一定要仔细查看其是否持

有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和法律工作者执业

证， 到所在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所实

地进行验证， 并按正规手续签订委托代

理合同， 防止遭遇 “李鬼” 律师。

此外， 取保候审是一种刑事强制措

施， 符合适用条件的， 可以由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或者

辩护人提出申请， 但一定要走正当的法律

途径办理。

其实， “打点关系捞人” 这样的骗局

并不是新鲜事， 各类提醒也屡屡见诸报

端， 但类似案件却依然存在。 司法机关加

大打击力度的同时， 也请广大群众提高警

惕。 法律面前无特权， 不要相信所谓 “在

公检法有关系” “给好处、 花钱打点就可

以放人” 的说法。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晓阳 周士梦

自称在公安部有 “关系” 能帮看守所在押人员办理 “取保候审”？ 能找到经验丰富， 多次处理 “类似案件” 的 “好律师”？

亲人惹上官司后， 家属想通过 “打点关系” 帮忙逃避法律责任,却被不法分子利用 “病急乱投医” 的心理进行诈骗。 那些表面上能办事的 “能人”， 实际

上既不是能人， 更办不成事。

近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两起以疏通关系需要 “打点费” 为名实施的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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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能疏通？ 百万“打点费”打水漂
检察官提醒：亲人“犯事” 莫乱投“医”

同样因相信“关系” 而被骗的还有匡女士。

2020 年底， 匡女士的丈夫陈先生因公司涉税问题

被公安机关传唤配合调查。 得到消息后， 匡女士第一时

间聘请了上海某律师事务所的卢律师作为丈夫的代理律

师。

“本来以为很快会结束， 我丈夫就可以回家了， 但

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回来的消息。” 匡女士正心急，

恰巧此时， 听说此事的沈某某以陈先生朋友的身份主动

找到陈先生的同事小李， 表示自己人脉广泛， 可以找到

“好律师”， 而且“曾多次处理类似事件”， 经验丰富，

能够帮忙办理取保候审。

随后， 小李将这一情况转告了匡女士。 “当时比较

着急， 我就相信了， 但是对方 （沈某某） 称律师费比较

高， 需要 100 万元。” 匡女士告诉检察官。

考虑到与沈某某并不相识， 匡女士找到卢律师， 请

他帮忙协调把关。 后来， 她和卢律师一起与沈某某及小

李碰面。 他们约定， 由匡女士将律师费转给卢律师， 再

由卢律师交给沈某某。

“因为沈某某当时要求只收现金， 匡女士就让我换

成现金给他， 所以当天是我去银行提的现金交给沈某某

的。” 卢律师介绍， 他将 70 万元现金一并交给了沈某

某。 可交付的时候， 沈某某拒绝写收据， 这让卢律师很

担心， 为此他还反复和匡女士确认此事。

支付完“律师费” 后， 匡女士却迟迟没有等来沈某

某为她请的“好律师”。 此后， 匡女士多次致电沈某某

却被拒接， 微信也被拉黑， 直到 2021 年 6 月， 沈某某

终于接了电话。 “他不仅骂我， 还说从没有收到过我的

钱， 但是卢律师确实给了沈某某钱。” 匡女士回忆。

过了一段时间， 陈先生配合警方调查完回家， 匡女

士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陈先生意识到妻子肯定

是被骗了。 于是， 两人一同前往派出所报案， 想要回给

沈某某的 70 万元。

沈某某到案后， 被问及“当时是否收取了匡女士的

70 万元现金并帮她委托律师打陈先生的官司时”， 沈某

某再次否认： “没有， 从来没有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拿

过他们的钱。”

但卢律师提供的一份他与沈某某的视频电话录音，

清晰证实卢律师已经将 70 万现金交给沈某某本人。

沈某某见骗不过去， 就表示“这 70 万元已用于打

点关系， 我几乎全部用掉了， 没法退还。” 但实际上，

沈某某根本不存在所谓“打点关系” 的举动， 所有谎言

最终都被戳破。

检察官审查后认为， 沈某某谎称能为匡女士联系律

师， 为陈先生办理取保候审， 骗取匡女士 70 万元， 涉

嫌诈骗罪。 目前， 沈某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检察官提醒： 亲人 “犯事”， 莫乱投 “医”。 司法机

关在办案流程节点会向亲属发放告知书， 亲属也可以通

过聘请律师行使诉讼权利。 而对犯罪嫌疑人来说， 主动

自首、 积极退赔退赃， 认罪认罚等才是 “从轻处罚” 的

考量情节。

有了真律师还要请“好律师”

70万“律师费”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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